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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土地法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欧阳白果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中山  528402] 
 
[摘  要]  孙中山主张变革土地的法权根据、涨价归公，用法律手段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

“涨价归公”旨在保障地权公平，实行“全部”归“私”基础上的“间接归公”、“部分归公”。孙中山

土地法思想涉及物权法、土地税法等方面，蕴含土地的物权保护及其增值收益分配的税收调控二者辨证

统一的理念。孙中山土地法思想对完善土地法律制度，保护土地物权尤其是农村集体地权，加强房地产

增值收益调控，保障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防治土地矛盾以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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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法律思想的研究，在中国法律思想以及

孙中山思想等领域的研究中均属于薄弱环节。对于

孙中山部门法思想的研究，笔者曾于2010年提出包

括土地税法在内的“孙中山经济法思想”命题
①
。就

笔者视野所及，理论界此前尚未提出此概念或论断，

目前也无他人对此给予论证。综观孙中山的经济主

张及其立法实践可知，孙中山具有国家经济调节管

理的基本思想，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管理国家经

济，因此孙中山具有现代经济法思想[1]220。孙中山

以法律手段变革土地制度、振兴农业的主张，体现

出土地调节管理、农业促导调控和监管等方面的经

济法思想[1]223。其中，以“平均地权”与“耕者有

其田”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规划，体现土地物权、

土地调控管理等方面的土地法思想。孙中山土地法

思想涉及物权法、土地税法等方面，是其经济法律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即主要基于土地物权保

护与土地税收调控角度，力图初步论证“孙中山土

地法思想”这一有待论证的命题并探讨其现实启示。 

一、承认土地所有权人权益，主张“涨价

归公”以平均增值收益权、实现土地国有 

“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

为少数人所操纵。”[2]120孙中山主张，通过征收单一

税的办法（地价税法）以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

防止土地被少数人垄断及其可能引发的土地投机。

孙中山当时提出的“平均地权”，主要用来解决城市

土地问题，防范城市土地增值被垄断而可能产生的

贫富不均。从一般意义而言，“平均地权”可以运用

于城市土地，也可以运用于农村土地[3]。 

在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措施上，孙中山主张

变革土地“法权根据”，征收地价税，土地增价（增

值）归公
②
。“资本家得以贱价购地，垄断其利，穷

民又何利之有。故乘此革命大变动之际，土地必须

有换契之举，……实行地价税法。”[4]473为此，孙中

山曾明确指出：“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

的全部法权根据（tous lestitres）”[4]326，“当由国家

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 
法”[2]120，即国家以法律手段保障平均地权的实施，

解决地权不均问题。“平均地权有一最善、最简之

法，即按价收税。”[4]473孙中山平均地权主张的具体

内容及措施可归为四个方面：“核定地价”、“照价

征税”、“涨价归公”以及必要时“按价收买”。“平

均地权”的“权”，主要是指土地的“时效价值”[5]137，

即土地增值收益权，并非包含全部权能的土地所有

权。“平均”也不是平分土地，而是通过税收调节方

式二次分配土地的增值收益，“收利益平均效 
果”[4]492。“平均地权”是以承认当时社会土地私有

的既存现状以及土地的“时效价值”归土地所有者

为基本前提的，同时又力图通过税收法律手段以“涨

价归公”，实现土地国有（公有）的目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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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主张涨价归公，主要是出于土地自然增

值的来源及其分配的社会公平性角度考虑的。土地

涨价“非由地而生”，“土地价值之增加，咸知受社

会进化之影响。”[4]473具体而言，“地价涨高，是由

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这种改良和进步的

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

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归之大众” [2]389，

归于国家，不应归私人所有[6]297。而因个人的人力

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应归出人力者享有[5]138。孙中

山主张应该通过立法，“使地产价值的增值额，成为

创造这一价值增值额的人民的财产，而不是那些侥

幸成为土地私有者的个别资本家的财产”[4]326。 

征收地价税是以“涨价归公”实现平均地权构

想的基本手段，孙中山重视运用土地税收法律手段

以推行平均地权。地价定了之后，我们更有一种法

律的规定：对涨高之地价另外加税，涨价归为公 
有[2]389。1919年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

照地主所报之地价，纳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地税。

以后公家有用其地，则永远照此价收买，不得增加；

至若私相买卖，则以所增之地价悉归公有，地主只

能得原有地价，而新地主则照新地价而纳税[7]。孙

中山于1923年10月18日批示颁布的《广东都市土地

税条例》[8]303，明确规定照价征收普通地税和土地

增价税（土地增值税），即集中体现其以涨价归公为

核心的土地税法思想。该《条例》规定土地税分为

两种：一为按地价征收的普通地税，凡价值同等之

同种土地，一律受同等之待遇（税率为0.4%～1.5%）。

二为土地增价税，按土地增价之大小，分别课以

10%～30%等不同税率的增价税。对于因人工改良而

非自然增价者，免除改良费之半数；地价较低以及

土地增价未超过10%的，免征土地增价税。普通地

税和土地增价税的纳税人，原则上为土地所有人，

特定情形下为土地的永租人或典主等。 
理论界对孙中山涨价归公思想的理解与评价各

异，其中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机械片面或扭曲的

观点。综上所述，尤其是从集中体现孙中山土地税

法思想的《广东都市土地税条例》来看，笔者认为

孙中山主张的“涨价归公”，旨在保障地权的公平性，

实行的是“全部”归“私”基础上的“间接归公”、

“部分归公”[9]；从而，以间接归公方式，辨证地

解决了增值收益权之“归属”与收益分配之“调控”

这两类先后不同层次、性质的法律问题。具体而言，

从归公的对象范围来看，涨价归公主要是土地的“自

然增值”归公，并非“人为增值”归公。从归公的

方式和数额来看，涨价归公是“间接归公”、“小部

分归公”——对土地增值征收一定比例的土地增价

税（如税率上限为30%），将土地自然增值收益的部

分份额归公。孙中山在理论上主张土地涨价原则上

完全归公，但在立法实践上“涨价归公”实行的是

“部分归公”，从而实质上是“公私兼顾”。从物权

归属的主体来看，“涨价归公”事实上坚持了“土地

增值收益权归土地所有权人”的基本原则，即“涨

价归公”以涨价原则上归“土地所有权人”为前提。

从“间接归公”的方式可知，土地增价税纳税人原

则上是土地所有人。在征收土地增价税前，土地所

有人事实上已享有土地增值全部收益。当时社会实

行土地私有制，涨价归“土地所有权人”，客观上就

表现为涨价归“私”。因此，涨价“归公”的前提即

表现为涨价全部“归私”、尊重土地私人产权——私

有土地增值收益原则上归享有土地所有权的私人。 
关于归公的土地增值的具体归属以及如何开支

得以实现平均地权，孙中山多次提出土地增价归国

民大众、国家和社会，并由人民大众、社会共享之。

他也曾主张地价税为地方税，“土地之税收，地价

之增益……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2]123。人民平等

共享土地增值收益权，并非将归公的土地增值收益

按实直接平均分配。政府征收的土地增价税，用以

“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 [2]123以及“办社会事”之

“公共需要”[8]309。可见涨价“归公”、人民“共

享”，即运用财税手段调节社会财富（土地增值）

的分配。土地增价税收入（归公的土地增值）的开

支主要用以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从而以财税收支方

式间接地实现人民共享地权地利。 
孙中山以涨价归公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案，仍保

留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

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10]，而土地价格是资本化

的地租，将土地增值部分收归国有，也就是将大部

分地租收归国有；革命后地租增长迅速，地主所保

留的租额更只在全部地租中占一个很小的份额。因

此，这实质上就是限制甚至变相地取消了私人对土

地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的国有化[11]。

正如列宁所说：孙中山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就

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

有”。“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

值’成为人民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

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12]。孙中山也正

是在这种意义上认为：“平均地权”不把土地“从实

分配”，也可以实现“土地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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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张耕地所有权国有而使用权归农

民，以法律手段实现“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主张用政治和法律手段来实现“耕者有

其田”。孙中山认识到土地问题对农民的重要性，认

为“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 
可”[5]190，只有实现“耕者有其田”才可能调动农

民的劳动积极性，有效发展农业生产也才可能解决

“民生问题”。他指出，农民“所耕的田，大都是属

于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来讲，

农民应该是为自己耕田，耕出来的农品要归自己所

有。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

耕田，所生产的农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

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

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

决。”因此，要“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

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是我们对

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2]399国民党一大后，孙中

山又正式提出“耕者要有其田”口号，认为“解决

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而这“才算是

彻底的革命”[13]。“耕者有其田”是用来解决农村的

土地问题，针对着使农民与土地分离而备受剥削的

封建土地制，目的在清除经济发展的路障[3]。孙中

山构想“耕者有其田”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一为“授

田法”。“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 [5]126，

对无地或缺地的佃农，“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

作。”[2]120对地主的土地，“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

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

有其田。”[2]558二为“贷田法”。“国家所得土地，应

均为农庄，长期贷诸移民。而经始之资本、种子、

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

取偿，或分年摊还。第一年不取现值，以信用贷借

法行之。”[14]三为允许“承垦权的继承与转移”[8]447。 
孙中山主张土地所有权应由国家所有，而使用

权则经由国家许可归人民所有，实行土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分离。孙中山关于革命后实行“土地国有、

农民租种”以“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大约萌发在

19世纪末。1899年，孙中山在日本同梁启超谈话时

指出：“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

干之租于国。”[5]1261905年，孙中山在介绍“中国社

会主义者”的纲领时指出：“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

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由公社按

一定章程租给农民。”[6]2731907年，由孙中山授意、

胡汉民执笔、署名“民意”发表的《告非难民生主

义者》文章中称：土地国有后，只要拥有简单生产

工具的无地农民，就可向国家租种耕地[15]145。1916
年，孙中山首次较明确地提出耕者可“领地耕种”

的主张。他设想在将来照价将土地收买归为公有后，

人民可领地耕种，但“人民领地，须纳地税”[16]。

地权主要涉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等方面，其

核心是土地所有权。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管理，主要

是通过规定其所有权制度和使用权制度实现的[17]。

对于孙中山的土地国有以及土地物权具体权能分配

的思想，胡汉民在他按孙中山原意而写成的《告非

难民生主义者》、《〈民报〉之六大主义》等文中做了

相关解释：“使国家为唯一的地主，而国内人人皆为

租地者”[15]145，“土地国有是使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

权，惟得有其他权（如地上权、耕作权、地役权等）。

且是诸权必得国家许可，无私佣亦无永贷。”[15]112 
土地制度改革是“民生主义”的一项“最要之

原则”，也是实现民生主义的基本措施。土地问题得

不到解决，也就没法解决民生问题。因此，“民生”

和“土地制度改革”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解决民

生问题乃孙中山土地制度改革的宗旨和真谛[1]227。

作为土地改革纲领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

二者构成孙中山土地制度改革规划的有机整体。孙

中山土地制度改革规划一以贯之的基本思路和目标

是：渐进式改革，人民共享地权，土地归于国有，

保障民生改善。综上所述，孙中山主张变革“法权

根据”、“涨价归公”，用法律手段来实现“平均地权”

和“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在承认土地物权人权益的

基础上，主张运用以涨价归公为核心的税收法律手

段调控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从而，孙中山的土地制

度改革规划体现土地物权、土地税收调控管理等方

面的土地法律思想。孙中山土地法思想涉及物权法、

土地税法等方面，涵盖民法、经济法等领域，蕴含

土地的物权保护及其增值收益分配的税收调控二者

辨证统一的理念[9]。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理论主

张及其实践，在体现土地调控方面的宏观调控法思

想的同时，也体现限制私人垄断土地和豁免国家垄

断土地等土地资本领域的反垄断法思想
③
。 

三、孙中山土地法思想的现实启示 

孙中山的土地改革规划对地主土地所有权有所

妥协，从而他试图运用涨价归公为核心的土地税收

法律制度，实现平均地权、土地公有的效应是很有

限的。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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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承前启后，对中国农民盼求土地之千年梦想进行

了有益探索。孙中山土地制度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不失为近代中国土地改革的先声，具有较大的进步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我国现行的土地公有制与孙中山的土地制度思

想是一脉相承的。当前土地物权仍然存在着多种不

同情形的权益主体，地权受侵、地权垄断、增值收

益分配不公以及房价居高且过快增长等涉及土地的

纠纷矛盾和民生问题，已成为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

在不需要变革土地所有制根基的和平建设年代，孙

中山土地法思想对于我们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地权与

调控土地增值收益，处理解决新形势下的土地问题，

保障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防治涉及土地的社会矛

盾以构建和谐社会，日益凸显其现实借鉴意义。 
（一）完善并有效实施物权和土地管理法律制

度，切实保障土地尤其是农地权利人权益 
近些年，不少地方政府往往在土地征收中采取

“低价征进、高价出让”的方式，直接抽取土地增

值收益。从而，农民所得被征土地的补偿费用低，

难以或者基本上未能享有土地增值收益。对此表示

支持的人士认为，政府直接获取增值收益是土地自

然增值的社会性来源的必然要求，甚至直接运用涨

价归公理论加以辩护。事实上，这是对孙中山涨价

归公思想的误读或扭曲。政府直接抽取增值收益的

做法及其理由，实质上是糅合或混淆了收益权的“归

属”与财产分配的“调控”这两类先后不同层次、

性质的法律问题。土地增值收益归谁所有，必须遵

循物权归属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我们不能因为考虑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公平”层次的问题，而先行

剥夺地权人的土地增值收益权。被征农地的涨价归

公，首先应立足于土地增值归属于与农民私人利益

直接关联、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集体”所有

（集体再将其依法分配给农民，从最终归属上来说，

事实上它是归农民私人所有），即首先立足于保障地

权人的收益权，然后才以间接方式部分归“公”（国

家或地方政府）。同理，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中，土地增值亦应立足于归被征收房屋之所有权

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受让者）所有为前提。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后，

还应尽快修改作为母法的《土地管理法》，制定集体

土地及其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商业性开发土地征购

与补偿等方面的法规，构建完整的土地征收征购补

偿制度体系，以全面规范房地产征收征购行为，有

效保障城乡土地物权人权益。有关立法应进一步明

确规定土地征收应严格限制于公共利益需要，并明

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商业性开发征购，必须坚持

“契约自由、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等民事活动的

基本原则。房地产尤其是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应坚

持市场定价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谈判的方式形

成补偿价格。从而，依法有效遏制肆意强征暴拆行

为，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确保丧失田地的“耕

者”、丧失房屋的“居者”的不动产物权不受侵害。 
（二）完善土地税收法律制度，加强土地增值

收益调控以保障社会公平 
囤地、“炒地”、“炒房”不时盛行，主要靠

占有土地自然增值而获暴利者大有人在，这既不公

平也往往诱发投机投资性需求而助长房价上涨。为

此，应强化对房地产保有和交易中土地增值收益的

税收调控，有效遏制土地自然增值收益由“炒地”、 
“炒房”者独占多占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也可遏

制过度的投机投资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价

过快上涨。近年来，部分地方“城中村”的农民“坐

地收租月入数万”，或因征地拆迁的高价补偿而暴

富，引发人们对其公平合理性的激烈争议。征地拆

迁补偿中，在充分保障房地产所有权人直接享有土

地增值收益的前提下，应大力发挥土地增值税在收

益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从而，在城镇居民个人或

农村集体（农民）和国家、地方政府之间，以税收

“二次分配”的间接方式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 
国家应尽快完善土地增值税以及相关财政支出

等财税法律制度，加强增值收益分配调控以保障社

会公平。1）优化土地增值税征收范围。将转让集体

土地及其地上房产的增值收益，纳入土地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以其他形式发生房地产物权变动而取得

的土地增值收益，也应据情考虑纳入其中。2）优化

土地增值税税率。对于投机投资性、经营性和征收

补偿中非经营性等不同性质的房地产物权变动而取

得的土地自然增值收益，应适用高低不同的差别化

税率。3）强化土地增值税征收与支出监管。加强各

环节领域的土地增值税征管力度的同时，应建立完

善相应的财政支出法律制度。明确土地增值税收入

作为“特税特用”——专用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政府以往以及当前

所征农地的出让收益应主要用于农村农业土地开

发，避免“以乡补城”。国家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开

支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增值税的监管，以有效发挥特

定财政支出的调节作用，实现地权地利真正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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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笔者于2010年7月撰写《孙中山经济法思想体系研

究》，当年12月在两岸四地首届孙中山法治思想理论研讨会

上提出：孙中山不乏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思想，孙中山经

济法思想是中国现代经济法的重要思想理论渊源之一，涵盖

市场规制法（反垄断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宏观调控法等

现代经济法体系构成的基本方面。 

②孙中山的有关表述及《广东都市土地税条例》等语境

中的“涨价（增价）”，大多等同于“增值”。基于此，本文

也不再将“涨价（增价）”做文字表述上的更换。 

③笔者在两岸四地第一、二届孙中山法治思想理论研讨

会（2010、2011年）上提出：孙中山反垄断法思想主要体现

在资本节制主张中，涉及限制私人垄断大资本、鼓励私人中

小资本发展和豁免国家垄断等方面。土地属于社会生产中重

要的不变资本。土地资本领域的反垄断法思想，也是孙中山

反垄断法思想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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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n Yat-sen advocated land appreciation belonging to the public, whose goal was to achieve 

equalization of land right and land to the tiller by means of law. Land appreciation belonging to the public was 
intended to guarantee the equal right of land and it carried out the method of indirectly and partly belonging to the 
public based on return to private. Sun Yat-sen took his stand on adjus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benefit from land 
appreciation by the tax system, basing on acknowledging the rights of the land hold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nd 
real rights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real estate income regulation, Sun Yat-sen’s thought of land law is of great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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